
— 1 —

附件

惠东县教育局 2023 年行政许可
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

根据《惠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报送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

管理情况年度报告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我单位 2023 年行政许可

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。2023 年本单位现有行政许可审

批事项27项，全部纳入《惠东县行政审批（行政许可）事项目录》，

全部进驻广东政务服务网和县行政服务中心。2023 年，我局受理

办结行政许可共917项，其中通过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资格认

定851人；民办学校（幼儿园、机构）申请设立15宗，变更19

宗，终止5宗；校车使用许可 27宗。均在规定期间内完成，按

时办结率100%，无超期办结的事项。

（二）依法实施情况。我局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审

批权限、范围、程序和条件开展行政审批，实施情况规范，未发

生越权审批、违法审批、变相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等情况，审批

窗口服务实现零投诉。我局根据实际工作情况，不断优化审批流

程，提速审批时限，在严格遵照法定办结期限、切实履行承诺办

结期限的基础上，不断缩短实际办结时间。全年未发生因政府信

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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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公开公示情况。我局在广东省政务服务网公开公示有

关行政许可事项的实施主体、依据、程序、条件、裁量标准、申

请裁量及办法、收费标准、咨询投诉方式等信息。严格按照《行

政执法公示办法》要求，在做出执法决定后7天内及时将相关事

项实施结果在广东省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公示。2023 年，共

917宗行政许可均已公示。

（四）监督管理情况。我局积极落实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机

制，严格审批事项事中事后监管，依法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

织对行政行为实施监督的权利，积极拓宽监督渠道，创造监督条

件，建立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执法中的违法和不当行为

的投诉举报制度。2023 年，我单位全年未出现违法违规审批的情

况，未收到对监管对象和对审批人员的举报投诉。

（五）实施效果情况。我局审批事项进驻网上办事大厅以来，

审批流程得到进一步优化，各项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批效率大大提

高，办理流程和审批程序进一步规范，办事效率明显提高，审批

服务质量得到行政相对人的普遍认可，满意程度高。

二、存在问题和困难

（一）工作人员在业务知识储备和系统操作方面有待进一步

加强。

（二）部分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所需提交的办理材料较多，行

政相对人在提交材料上会遇到一定难度。同时，所提交的材料编

制质量较差影响了事情办理的进度与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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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

（一）进一步强化服务职能，引导相关工作人员及时转变工

作理念，积极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，加强相关业务知识和系统操

作的培训。

（二）继续加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力度，提供业务

咨询和指导，让行政相对人多掌握教育常识，一次性递交材料后

能被受理，进而提高审批效率和审批质量。

（三）积极推行“无证明城市”建设，通过直接取消、

告知承诺、共享核验、部门协查等方式，让企业和群众办事

时实现免于提交或无需重复提交相关纸质证照证明材料，避

免办事群众多头提交、重复提交、多次跑腿等问题。

惠东县教育局

2024年 2月 4日


